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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臺臺灣灣宜宜蘭蘭地地方方檢檢察察署署新新聞聞稿稿  

  發稿日期：民國 115 年 6 月 5 日 

  聯 絡 人：主任檢察官陳怡龍 

  聯絡電話：03-9253000 

 

宜蘭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包裹爆裂物攻擊案件，經偵

查終結，依法提起公訴 

   緣於民國115年2月14日春節連假期間，本轄宜蘭市發生不

明包裹爆裂物攻擊造成民眾失明重傷害之社會案件，本署為安

定民心，於案發後立即啟動「防範危害公眾攻擊應變機制」，

由時任檢察長王以文、檢察官林永、郭庭瑜指揮宜蘭縣政府警

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及宜蘭分局共組專案小組全力偵辦，經專案

小組不眠不休進行現場勘察採證，同步擴大調閱監視影像及清

查相關人員動向，於案發後隔日（2月15日）拘提吳姓被告到

案並向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。 

    本署於案發後亦立即指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宜蘭分會

主動聯繫被害人等進行緊急訪視、關懷被害人及家屬情緒並提

供訴訟陪同等法律支援。 

    案經郭庭瑜檢察官指揮專案小組陸續訊問相關證人、被害

人，釐清製作包裹爆裂物過程及詳細調查本案相關證據後，將

全案偵查終結，依法提起公訴。檢察官認吳姓被告涉犯槍砲彈

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3項意圖供自己犯罪之用而未經許可

製造爆裂物、刑法第176條、第173條第1項、第3項以爆裂物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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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，及對2名被害人犯刑法第271

條第2項殺人未遂等罪嫌，因其所涉犯為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

期徒刑之重罪，屬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1款案件，於今日

(6月5日)移審法院，後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，由國民法官專庭

審理。 

    本署將持續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宜蘭分會持續關懷被

害人，一路相伴，提供相關協助。也呼籲民眾，切勿因一時好

奇，私自製造爆裂物或槍砲等武器。意圖供犯罪之用，製造、

販賣、運輸、轉讓、出租或出借爆裂物或槍砲之行為依槍砲彈

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3項，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處徒刑

者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本署對於任何危害公共安

全、破壞社會秩序之暴力不法行為，必將依法嚴查速辦、從嚴

究責，絕不寬貸。 


